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
京大亦庄镇罚字[2026]001号

行政处罚决定

（摘要）

一、行政处罚机关

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人民政府

二、行政处罚对象

当 事 人：尤**；性别：男；出生日期：19**年*月*日
证 件 类 型：身份证；证件号码：13222619**********

地       址：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千户营乡苏家庄村**号

联 系 电 话：134********

三、违法事实及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(填写说明：简要描述，注意对当事人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、住址、电话号码、电子邮箱、银行账号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、财产状况等敏感、隐私信息作技术处理）

经查，当事人尤**未取得市政部门审批手续，擅自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，违反了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。

四、行政处罚依据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参照《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〈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〉的通知》（京城管发〔2023〕67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五、行政处罚决定种类
罚款

六、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

决定给予尤**给予罚款人民币伍仟（5000）元整的行政处罚
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
 2026年1月16日


